
   






中峰府发〔2023〕36号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镇属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全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重庆市綦江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綦江府办发〔2023〕1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成立綦江区中峰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雷  雨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常务副组长：伏智均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人大副主席（兼）
副  组  长：淳小波  镇党委副书记
                杨德强  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副镇长
                郑  晓  镇副镇长
王远平  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副镇长
                杜文豪  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成      员：余礼波  镇党政办负责人        
黄玲玉  镇党群办副主任
郑国洪  镇经发办负责人
                陈  瑶  镇财政所负责人
                叶心悦  镇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
                罗  剑  镇派出所所长
                余  浪  镇市场监管所所长
                涂光绪  镇民政办负责人
                叶永婷  镇社保所负责人
        何  瑜  镇建环中心负责人
                龙智龙  镇规建办负责人
                邓雨桥  镇卫健办负责人
                周  乙  镇平安办负责人
                黄庭超  镇规资所所长
由镇组织委员伏智均同志牵头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经发办，负责领导小组具体工作事项，办公室主任由镇经发办负责人兼任。
二、主要职责
统筹推进我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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